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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日本对华北的文化侵略，是同它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同步进行

的，既有其强制性，又有其潜移默化性。其组织形式，或由日军亲自出

面，如日军的“宣抚班”；或由日本人充当顾问的伪政权宣传、教育机关

推行；或是搜罗中国的民族败类，组成藏污纳垢的汉奸特务组织，如“新

民会”。其手段、方法无所不用其极，或恃势软硬兼施，或欺诈和威胁并

行，五花八门，极为阴险毒辣。其最大特点是紧密配合侵略战争，企图从

思想上、灵魂上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泯灭中华民族精神，使中国人

民接受“反共亲日”的说教，甘当其统治下的顺民。它作为日本侵略华北

整体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充分暴露了其使中国亡国灭种的反

人类罪恶。

日本的文化侵略罪行是多方面的，但集中一点主要是大力开展“思想

战”，妄图泯灭中华民族精神，实现其控制华北、独占中国、建立大东亚

新秩序的计划。员怨猿愿年员园月，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中日战争进入

相持阶段。日本华北方面军于员员月提出主张，要“思想对思想”地进行

所谓“思想战”。员怨源园年猿月，制定了《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并

印发到下属基层，付诸实施。日本“思想战”的要点是：向华北民众宣扬

做“新民”的思想；树立“灭共亲日”的思想；鼓吹中日携手建立“大东

亚新秩序”的思想，等等。其思想教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妄图瓦解华

北人民的抗日意志，泯灭中华民族以爱国思想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实现占

领中国、建立日本大东亚帝国的野心。

什么是“新民”？由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组织的“新民会”解释说，

“新民”二字源于儒经《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



至善”。但是，在不同时期，“新民”的内涵却有着不同的区别。日本华北

方面军在员怨源园年第一期肃正计划中说，要“谋求亲日反共思想的彻底深

入，使民众心悦诚服”；在《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中说，当前的目

标是“根除共产党势力，宣扬新民精神，建设王道社会”。这里清楚地表

明，日本侵略者所指的“新民”，是强迫华北民众清洗脑筋，做具有“亲

日反共”思想的新民，做抛弃原有理想为建立“王道社会”的日本顺民和

奴隶。

《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着重提出要宣扬“新民精神”，这个概念

主要包括“王道精神”、“革新精神”、“全体精神”和“克己精神”。“新

民会”解释说：“以上四点解释可以说已把我们应具有的理念包括无疑

了。”“新民会”所谓的“王道精神”，就是让华北民众老老实实屈从于日

本的“王”天下；所谓的“革新精神”，就是革新国民生活，接受日本统

治的新秩序；所谓的“全体精神”，就是反对“个人主义的自由思想”，华

北民众不得独立思考、独立行动，要认同日本法西斯的专制；所谓的“克

己精神”，就是克制自己的愿望，矫正自己的思想。以上四种精神统一于

“新民精神”，其本质就是泯灭华北人民的爱国之心，放弃中华民族意识，

甘心情愿做日本侵略者任意宰割和驱使的亡国奴。《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

纲要》中还提出：“特别期望根绝共军势力和抗日运动。”在“思想战”

中，日军一面歪曲事实，散布所谓“共匪”破坏生产、破坏和平的谣言，

一面提倡旧的封建思想道德，以抵制中共抗日救国的正义思想。伪华北政

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在广播讲话中说：“复兴东方文化，树立伦常，维

持纲纪，使社会基础巩固，共产党自然无所施其技”；各地方公署提倡

“爱家”、“敬老”、“节孝”等民间固有之美德，以顺民心，而启反共意

识，根除共产主义思想之宣传。华北日伪当局大肆宣扬封建的忠孝、仁

爱、节义，根本目的就在于借中国民间风俗落后之机，以封建旧道德观念

禁锢民众的思想，压抑民众的爱国抗日意识，从思想文化上巩固其殖民统

治。为了让中国人民建立“亲日”的感情，他们还鼓吹“王道乐土”、“共

２摇辕摇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存共荣”，目的是美化自己的殖民统治，同时向被侵略国家人民散布对未

来的幻想。日本对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彻底暴露了其真相，除

了血腥屠杀和残酷迫害之外，哪里有什么仁义之道。日本侵略者自我吹嘘

说，“王道乐土”、“共存共荣”信念已深入华北民心，完全是欺人之谈。

日军所谓“思想战”的最高政治、军事目标，就是想统治整个东亚，建立

所谓大东亚新秩序，而华北则被日本视为“东亚缔盟的基地”。《华北地区

思想战指导纲要》的指导方针就规定：“瓦解敌方的抗战意识，并使中国

民众认识到自己应该成为东亚新秩序的共同建设者。”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日本侵略者首先想到的是泯灭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然而，日本法西斯的

思想教化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员怨源猿年，日本华北方面军不得不承认：

“战争的长期化，缺乏物资，治安不良，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等等，

使日本人的信念受到压力，从而产生战败意识。”华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充

分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维系民族生命力的抗体，有着无比坚强的

凝聚力。日本侵略者的“思想战”最终没有使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华民族

消失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卷按华北各级伪政权宣教机构及其施政要旨、日军“宣抚班”的欺

骗宣传、新民会组织及反动活动、对学校等文教机构犯下的罪行、对历史

文物的破坏和掠夺等方面来编排，从不同方面揭露了其罪恶目的。资料主

要由档案馆文献以及已出版的一些图书中检索而来。由于编排分缘个题目

进行系统罗列，标目清楚，有别于已发表的多数同类资料丛书的体例，更

有助于读者了解日本文化侵略的暴行，为学者的研究提供方便，也减少一

定翻检之劳。

３文化侵略摇辕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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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日伪宣教机构及其奴化施策　

『一』来自日伪文件中的罪证

１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有关文件中的罪证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１日）

　　中华社消息，中央政府业于昨 （３０日）在南京完成历史上光荣之还

都盛典，华北临时政府亦于同日宣告解消，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是日

临时政府上午１０时在外交大楼召集末次会议，王克敏 “委员长以次各

要人均行出席。议决下列三事项： （一）取消临时政府； （二）通过宣

言；（三）下五色旗，更易新国旗。会议完毕后，继开华北政务委员会

第一次大会，继按会序举行就职仪式：（一）委员长及各委员行就职礼；

（二）宣告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 （三）通过布告原文。旋发表： （一）

政府联合委员会宣言； （二）临时政府宣言； （三）华北政务委员会布

告；（四）摘除行政委员会及议政委员会牌匾，亦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牌

匾；（五）取消中南海临时政府及政府联合委员会牌匾。

（北京 《实报》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１日）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１日 国民政府 明令公布）

　　第一条　国民政府为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岛三市境内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国民政府委任各项政务，并监督所

属各省、市政府，设华北政务委员会。

第二条　本会设委员１７人至２１人，就中指定１人为委员长，并指

定５人至９人为常务委员，其人选由行政院院长提请中央政治委员会通

过后，国民政府特派之。

第三条　委员长综理本会会务，对外代表本会，并指挥监督所属机

关及职员。

第四条　常务委员襄助委员长处理本会会务。

第五条　本会会议规则另定之。

第六条　本会与会内设下列各厅，其组织另定之。

一、总务厅；

二、内务厅；

三、财务厅。

总务厅设长官１人，由委员兼任；次长１人，简任或由委员兼任。

内务、财务两厅设厅长１人，简任或由委员兼任。

第七条　本会设下列各总署，其组织另定之。

一、治安总署；

二、经济总署；

三、农务总署；

四、教育总署；

五、工务总署。

各总署设督办１人，由委员兼任；署长１人，简任。

第八条　本会得设顾问、参议、咨议、专员、调查员各若干人。

第九条　本会对于所属各机关荐任以下公务员，得先行任免之。

第十条　本会关于防共及治安事项处理，得在中央法令规定之范围

内为便宜之处置。

第十一条　本会为维持华北治安，得编置绥靖军，并指挥之。华北

２　／　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绥靖军设总司令１人，其兵力另定之。

第十二条　本会为开发华北资源，得在中央法令规定之范围内为便

宜之处置。

第十三条　本会为调节华北经济及对外物资需给关系，得在中央法

令规定之范围内为便宜之处置。

第十四条　本会受国民政府之委托，得管理国有财产。

第十五条　本会受国民政府之委托，得处理对外关系之地方事件。

第十六条　本会在中央法令规定之范围内，得发布命令及单行

法规。

第十七条　本会经费由国民政府统筹支给之。

第十八条　本会会址设于北京。

第十九条　本条例于必要时得呈请国民政府修正之。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北京 《实报》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２日）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各院部人选

委员长王克敏。

常务委员兼内政总署督办王克敏，常务委员兼财务总署督办汪时景，常

务委员兼绥靖总署督办齐璧元，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常务

委员兼实业总署督办王荫泰，常务委员兼建设总署督办殷同，常务委员

兼政务厅长朱深。

委员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和、赵堪、江朝宗、马良、潘流桂。

（北京 《实报》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３日）

３文化侵略　／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施政方针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政务委员秘书厅厅长　夏肃初

现在说明华北政务委员会施政方针如次：为政之方，贵乎渐进；治

民之道，要在力行。本会施政方针，即在遵循兴亚之大道，以努力东亚

新秩序之完成，而求华北政治之日臻明朗化。故内务则重在强化治安，

以期民得其所；财务则重在稳定金融，以期财足其用；治安则振刷军

备，以弥隐患；教育则浚启民智，以正人心；实业以富国为归，裕民为

务；建设以利国为本，便民为先。凡此种种，咸属急务职责所在。期竟

全功，要须纲举而目张，乃克程功以赴事。所有详细办法，当由各总署

分别说明，兹不赘述。

（章伯锋、庄建平编：《抗日战争》第６卷

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王克敏就职并发表宣言

（１９４３年７月５日）

　　新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氏，于昨日上午正式就职，即发

表就职宣言如下：

鄙人退居青岛，三载于兹，山海怡情，于焉终老，诅意国府委以华

北政务重职，汲深续短，弥深惶惧，今当就任伊始，略述所怀，期与国

人共勉。

大东亚战争，为我东亚民族之解放战争，匪特有关中日两国之前

途，亦且系乎全东亚民族之复兴，故我中日两国，允宜本同生共死之大

义，协力破敌，以争取大东亚战争之最后胜利，而奠定东亚永久和平之

基石。此其一。

华北为大东亚战争之后防产业基地，为建设新中国之一翼，所负使

４　／　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命，至深且巨。朱故委员长前兹所决定之施政方针，诸如中日提携、确

立治安、开发产业以及确立食粮自给自足体制等，悉属完成华北重大使

命之急务，此后鄙人决以全力，具体促进此即定方针，期以达成建设华

北之时代使命。此其二。

朱故委员长自就任以来，力疾从公，夙夜匪懈，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本人对其牺牲精神，衷心钦佩，今后决以至诚，竟其遗志。此

其三。

最后一言，凡我华北官民，尤须认清现阶段下华北之重大使命，上

下一心，戮力以赴，务期中央与华北，结为一体，步趋一致，望我同

人，各尽职责，安心服务。

（北京 《实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６日）

华北政务委员会文化宣传教育机构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日）

下设新民学院 （院长王克敏、副院长永见俊德）、教育总长 （督办王漠、

署长王竹村）、总署下设秘书 （陈显峻）、管任督学 （徐审义）、总务局

（局长安建漠）、教育局 （局长王文培）、文化局 （局长刘士元）、保健局

（局长毛颂芬）。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

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华北各级伪政权为日本所控制

兵团 （军、师团、旅团）长须将讨伐肃正与政务指导结成一体来规定所

属部队及配属机关的任务，并对之进行监督指导，负有确保作战地区内

５文化侵略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治安的一切责任。

兵团参谋长受兵团长之命，分别监督指挥作战幕僚的参谋部及政务

幕僚的特务机关，负责指导治安肃正计划的统制和施行。特务机关长受

兵团参谋长的监督指挥，参加有关政务指导的策划，指导省、道、县的

政务施行。治安恢复以后，如果县的行政指导可从部队指挥官处分出

时，就直接指挥县联络员、新民会指导员担任县公署的指导。

各部队指挥官，专门担任管辖地区内的治安肃正工作。为此，指挥

或监督地区内的宪兵、县联络员、新民会指导员，在一定的方针下谋求

治安的恢复。

（日本防卫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

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２　伪河北省公署有关文件中的罪证

修正河北省道公署组织规程（草案）节录

　　第十三条　道公署设下列各室科

一、秘书室

二、民政科

三、财政科

四、教育科

五、建设科

六、警务科

七、宣传科

道公署并设警卫室其职掌员额另定之。

第十九条　教育科职掌如下

（甲）　学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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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所辖各县学务进行事项

二、关于所辖各县学务兴革规划拟议事项

三、关于所辖各县推行义务教育之督促事项

四、关于所辖各县私塾改良及取缔事项

五、关于所辖各县学务纠纷处理事项

六、关于所辖各县学校概算预算计算决算之审核监督

事项

七、其他属于所辖各县学校教育事项

（乙）　社教股

一、关于所辖各县社会教育机关组织事项

二、关于所辖各县社会教育人事事业及经费事项

三、关于所辖各县体育及学校卫生事项

四、关于所辖各县青少年及妇女团事项

五、关于所辖各县民众读物事项

六、其他属于所辖各县社教事项

第二十二条　宣传室职掌如下

一、关于政令宣传事项

二、关于指导监督各市县局处宣传事项

三、关于编制宣传计划及报告事项

四、关于发表新闻事项

五、关于检查各种演艺及出版物事项

六、关于搜集整理各种情报及宣传资料事项

七、其他属于宣传事项

（冀档）６５４－２

河北省县公署组织规程（草案）节录

第五条　县公署设下列各室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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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秘书室

二、民政科

三、财政科

四、教育科

五、建设科

六、警察所

七、宣传室

前各科之废置、分合，须经由道尹呈请省长，转向主管总署备案。

县公署得设经征处，其组织职掌及员额另订之。

第六条　秘书室设总务股、经理股，民政科设行政股、民治股，财

政科设省款股、县款股。

教育科设学务股、社教股，建设科设工程股、实业股，警察所设警

务系、保安系、警法系、特务系，并得设警察分所、分驻所、派出所、

消防队、侦缉队，及各种警察队。

第七条　县公署按其等次设下列各职员

一、一等县设秘书２人、通译１人、科长４人、宣传室主任１人、

科员１１人、办事员２０人、宣传员２人、书记２０人、公役２５人，因事

务需要得设自治指导员４人、督学３人、教育委员若干人 （每学区限设

１人）、技术员２人。

二、二等县设秘书１人、通译１人、科长４人、宣传室主任１人、

科员１１人、办事员１５人、宣传员２人、书记２０人、公役２０人，因事

务需要并得设自治指导员３人、督学２人、教育委员若干人 （每学区限

设１个）、技术员２人。

三、三等县设秘书１人、通译１人、科长４人、宣传室主任１人、

科员１１人、办事员１２人、宣传员２人、书记１８人、公役２０人，因事

务需要并得设自治指导员２人、督学２人、教育委员若干人 （每学区限

设１人）、技术员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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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县公署秘书科长、宣传室主任、通译科员、督学技术员、

自治指导员、办事员、教育委员、宣传员，均委任依现行法令任用之，

由县知事呈道转请省公署核办，书记以雇员待遇，由县知事委派呈道转

报省公署备案。

第十四条　教育科职掌如下

（甲）学务股

一、关于县属中等教育事项

二、关于县属初等教育事项

三、关于鉴定教员事项

四、关于小学教员训练事项

五、关于义务教育推行事项

六、关于私塾改良及取缔事项

七、关于各学校应行兴革事项

八、关于学务纠纷处理事项

九、关于学校经费审核事项

十、关于学务类各项表册调查及编制事项

十一、关于学务视察报告书表编制及审核事项

十二、关于学校观摩会及成绩展览会筹备指导各事项

十三、关于其他有关学务事项

（乙）社教股

一、关于新民学校事项

二、关于识字运动事项

三、关于民众读物事项

四、关于职业补习学校事项

五、关于新民教育馆及图书馆等设施事项

六、关于戏剧影片词曲审查改良事项

七、关于体育及学校卫生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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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残废人及低能儿童特殊教育事项

九、关于社会教育计划事项

十、关于青少年团及妇女团事项

十一、关于学校奉公队团事项

十二、关于其他有关社教事项

第十六条　宣传室职掌如下

一、关于编制宣传计划及报告事项

二、关于设施宣传工作事项

三、关于发表新闻事项

四、关于宣传团体之指导监督事项

五、关于检查各种演艺及出版物事项

六、关于搜集整理各种情报及宣传资料事项

七、关于各种调查事项

八、关于其他有关宣传事项

（冀档）６５４ ２

３　伪天津市公署有关文件中的罪证

天津日伪政权机构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１日）

　　伪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的机构设有：秘书室，第一科 （内含人事

股、文书股、庶务股、会计股），第二科 （内含社会股、公安股、财政

股），第三科 （内含交际股、卫生股、公用股）。伪治安维持会所属的机

构有：总务局，公安局，财政局，社会局，工务局，教育局，卫生局，

电政监理处，地方辅治会，第一公园，第二公园，特别第一、第二、第

三区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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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７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市长潘流桂任职后，为了进

一步与日本勾结和安置其党羽，对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变动，成立了外

事处，并将公安局改称为警察局；３月间又将社会局、教育局、卫生

局、工务局均改局为处，并合署办公；各处所属机构所有行文都由伪天

津特别市公署直接办理，各处不得对外行文 （警察局、财政局除外）；９

月间又将电政监理处改组为公用处，并将原有的一科、二科、三科，改

组为总务科、文书科、人事科、经理科４科。另外，文书科增设了调查

统计股。

温世珍于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４日上台任伪天津市长后，为了安插其亲

信，排除异己，借口 “经费不敷开支”而实行 “裁员”、“减政”。改组

后的机构设置情况大体是：市政会议，顾问室，参事室，专员室，秘书

处 （内含第一、第二、第三科及外事室、技术室、视察室）。所属机构

有：警察局，海上警察局，警察教练所，社会局，财政局，教育局，工

务局，公用处，新闻事业管理所，救济院，第一公园，第三公园，特别

第一、第二、第三区区公署。

日军在把持、控制傀儡政府的同时，成立了 “新民会天津特别市总

会”、“剿共委员会”、“警防团”等汉奸组织，执行其反共政策。另外，

日伪政府为了进一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掠夺中国的物资财富，还先后成

立了一些专门机构，如调整物价委员会、“圣战”献金运动总会、收买

废品委员会、收回铜资材委员会、教育专款保管委员会、影片戏曲检查

联席会、献铜献铁委员会等。１９４１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太平洋

战争，为了摆脱军费急剧增加的困境，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人民的掠

夺，先后在华北及京津地区进行了５次 “治安强化运动”，其主要目的

就是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和掠夺，剿灭共产党，加速沦陷区的

殖民化。

在 “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始终把反共、剿共作为中心内容，在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分别建立了专门的组织，如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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